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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有關成立合資企業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茲提述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及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內容有關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注資協議

（經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的補充注資協議所修訂及補充）的公告（「該等

公告」），據此，薔薇、CMI及管理層SPV同意將合資實體的註冊資本由387,690,000

港元增加至1,076,916,700港元。

除非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合資實體及中民金融分別與薔

薇、CMI及管理層 SPV訂立終止協議（「終止協議」），據此，訂約方於注資協議、

補充注資協議及附屬交易文件（統稱「該等交易文件」）項下各自的權利及責任已告

終止，而於簽署終止協議後，該等交易文件將即時不再具有任何效力及作用。

本公司決定不進行交易，乃由於其認為對該合資企業不再有商業需求。董事會認

為，終止該等交易文件項下交易不會對本集團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

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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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 (1)執行董事王東芝先生、倪新光先生、鄭

理先生及李巍女士； (2)非執行董事馬劍亭先生；及 (3)獨立非執行董事呂巍先生、

凌玉章先生、管濤博士、胡正衡先生及王永利先生。


